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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农 业 农 村 厅 文 件
桂农厅发〔2019〕126号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有
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自治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确定的 2019年

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为全面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根据《农业

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方案（2019年）〉的通

知》（农牧发〔2019〕12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9〕44号）、《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

治区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实施方案的通知》（桂重防指发〔2019〕

5号）精神，我厅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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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19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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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工作方案

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

决策部署，全面完成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确定的有效防控非洲猪瘟

疫情重点工作任务，明确目标任务，建立健全防控长效机制，有

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和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年版）》、《中

南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合作协议》等有关规定要

求，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疫情防控与产业发展 两

手抓 ，严格 内防外堵 ，注重 强基固本 ，严格落实防控责任，

优化完善防控措施，有力有序抓好非洲猪瘟防控，切实保障生猪

产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非洲猪瘟防控长效机制，有效落实防控措施，进一

步提升疫情防控处置能力和水平，实现全区非洲猪瘟疫情总体可

控，不蔓延成势，稳定生猪基础产能，保障肉品市场有效供应，

切实防范、及时化解生猪产业系统性风险，最大限度降低非洲猪

瘟疫情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

三、工作任务

（一）强化责任落实，确保防控措施落实落地。一是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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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和厌

战情绪，切实履行监管责任，认真查找并堵塞防控工作漏洞，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地。二是配合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压实生猪

生产经营者的动物防疫主体责任，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严厉

打击动物防疫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督促其依法履行动物防疫义务，

不断提高防控能力。

（二）加强监测排查，及时果断处置风险。一是全面摸清生

猪养殖存栏情况，对养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持续

开展全面监测排查，做好排查记录。二是对发现疑似疫情、乱丢

弃病死猪的，要及时采样检测；检测为疑似疫情的，及时采取措

施限制生猪、生猪产品移动；确诊非洲猪瘟疫情的，严格按规定

程序、时限、渠道报告，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

版）》规定和要求，果断处置疫情，并迅速开展疫情溯源、流行病

学、污染情况调查，采取措施及时清除病原。三是联合市场监管

部门做好冷库生猪产品监测排查，对查实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

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直接作无害化处理；对未能提供非洲

猪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证明的，要做到批批检测；检测为

非洲猪瘟核酸阳性的，及时按规定处置相关生猪产品。四是加强

对生猪定点屠宰场开展非洲猪瘟自检的监督，鼓励养殖场开展非

洲猪瘟自检，及时掌握防控状况。

（三）强化产地和屠宰检疫，防止检疫不合格生猪、生猪产

品流入流通环节。一是养殖场（户）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和自治区

规定，执行出栏生猪产地检疫申报和报告制度。二是官方兽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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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规程》《跨省调运乳

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实施检疫，查验运输车辆备案，查明

生猪产地来源、加施标识、有无使用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等情况。

三是定点屠宰场要按照 分批屠宰 头头采样，分批检测 的原则

开展非洲猪瘟自检，年屠宰量 5万头以上的企业要采用 PCR试剂

盒检测，鼓励其余企业采用 PCR试剂盒检测。驻场官方兽医要加

强对屠宰场开展非洲猪瘟自检的监督，确认检测结果，严格按规

定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杜绝检疫不合格生猪产品流入流通环

节。

（四）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监管，防止不符合规定生猪及

生猪产品调出调入。一是严格运输生猪车辆备案管理，加强对运

输生猪车辆行驶轨迹的监控，对未接受行驶轨迹实时监控或偏离

申报运输目的地的，实行 黑名单 管理，取消备案资格。二是加

强对调入我区生猪及生猪产品运输车辆监管，各地、各公路动物

卫生监督检查站和高速公路防控非洲猪瘟临时检查站要加强对调

入或途经我区的生猪及生猪产品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对无证无

标、证物不符的生猪及生猪产品一律作无害化处理；对其他不符

合规定调入的生猪及生猪产品要采取封存、扣押、监测，严格依

法依规处置。三是落实专人对动物检疫溯源系统进行跟踪、监控，

及时掌握、汇总从外地调入本辖区的生猪产品检疫证明信息，强

化排查、追踪、监督处置等工作。

（五）加强养殖场户防疫管理，降低疫情发生风险。一是督促

养殖场户健全并切实落实防疫管理制度，杜绝使用餐厨剩余物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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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生猪，落实清洗消毒、推行全进全出饲养模式等生物安全措施，

建立完善养殖生产记录，加强养殖环节非洲猪瘟检测，提升防控

水平。二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强化非洲猪瘟防控意识，降低职

业人群传播疫情的风险。三是督促养殖场户及时报告异常情况，

并主动配合兽医部门处置疫情，严防疫情扩散。

（六）落实屠宰环节 两项制度 百日行动，推进生猪养殖屠宰

加工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推进对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的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整顿清理。二是鼓励现有生猪

定点屠宰企业重组、合并，支持大养猪企业集团在我区布局全产

业链，推动生猪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提升屠宰企业规模化、规范

化、标准化水平。三是加快推进生猪定点屠宰场全面实行非洲猪

瘟自检，补齐生猪定点屠宰场官方兽医配备。四是充分发挥协会

作用，加强与区外协会合作，促进生猪和生猪产品产销对接。

（七）强化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严防疫源扩散。一是加强法律

法规宣传，广泛告知养殖、屠宰、运输、经营从业人员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提高其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主动性。二是设置举

报电话、加强监督巡查，对核实、发现的乱丢弃病死猪，及时处

理。三是加强采样监测诊断，查清死因，根据诊断结果，按规定

处置。四是加强正确引导舆论和舆情监控，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防范炒作、造谣、传谣。

（八）严密防堵，防止境外疫情传入。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

打击生猪及生猪产品走私工作，严厉打击边境动物及其产品走私

违法行为，协助各部门对走私入境的动物及其产品实施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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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使用餐厨剩余物、违

法违规调运生猪及生猪产品、乱丢弃病死猪、私屠滥宰、经营加

工病死猪、擅自发布疫情、造谣传谣、违规出证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营造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维护动物防疫正常秩序。

三、强化落实措施保障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强化对非洲猪瘟防控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的认识，坚持底

线思维，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抓好防控，坚

决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攻坚战。

（二）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领导，

查找薄弱环节、消除防控漏洞、制定有针对性措施，并狠抓落实，

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三）加强经费保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向政府报告，

积极争取政府加大对非洲猪瘟防控的投入，确保各项防控措施真

正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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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6月 10日印发


